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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年報 

年報格式包含傳統發電業與再生能源發電業當年度之供電報告、

售電報告、年度收支實績比較表、當年度財務報告、最近五年度資產

負債表、最近五年度綜合損益表、最近五年度財務分析表，以及關係

企業之關係概況。 

一、發電業之年度供電報告 

主要揭露傳統發電業與再生能源發電業當年之供電情形及設備

狀況，含裝置容量、發電量、發電設備運作情形（包含容量因數、可

用率、最大出力值、熱耗率）、燃料耗用量、機組停機容量、空氣污染

排放量，以及未來 10 年發電機組設置規劃等項目。 

項目 內容 表單編號 

1. 裝置容量 當年各發電機組之裝置容量 3-1 

2. 發電量 
當年各發電機組之毛發電量、廠用電

量、淨發電量、自用電量 
3-2 

3. 發電設備運作

情形 

當年各發電機組之發電設備容量因數、

可用率、最大出力值，以及各發電機組

之每度低熱值毛熱耗率（LHV Gross） 

3-3 

4. 燃料耗用量 

當年之燃料煤、亞煙煤、燃料油、柴油、

天然氣、廢棄物、沼氣、黑液、蔗渣用

量 

3-4 

5. 機組停機容量 
當年及預計下一年度各發電機組之停

機事由、停機容量、停機期間 
3-5 

6. 發電機組之空

氣污染排放量 

當年各發電機組之硫氧化物、氮氧化

物、粒狀污染物平均排放量 
3-6 

7. 未來 10 年發電

機組設置規劃 

未來 10 年所預計新增、除役、汰換之發

電機組規劃及機組規格、性能填報 
3-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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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1 裝置容量 

112年度 

能源別 電廠/發電站名稱 機組別 
本年度 

實績值(瓩)(A) 

上年度 

實績值(瓩)(B) 

年度差異比較 

(A/B-1)*100 
合計 

火力(燃氣) 星能電廠 複循環機組 506,855 506,855 0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合計 506,855 506,855 0   

備註： 

1. 能源別欄位，請依照「抽蓄水力、火力（須區分燃煤、燃油、燃氣）、核能、慣常水力（須區分自有、承攬）、風力、太陽能、

廢棄物、沼氣、生質能、地熱、海洋能、其他」類別，進行填寫。 

2. 機組別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
3.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，請於備註註明，並免按機組別填報。惟若電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組，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。 

4.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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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2 發電量 

112年度 

(1)毛發電量、廠用電量 

能源別 
電廠/發電

站名稱 
機組別 

毛發電量 廠用電量 

備註 本年度實績

值(度)(A) 

上年度實績值 

(度)(B) 

年度差異比較 

(A/B-1)*100 

本年度實績

值(度)(C) 

上年度實績值 

(度)(D) 

年度差異比較 

(C/D-1)*100 

火力 

(燃氣) 
星能電廠 

複循環

機組 
2,727,598,374  2,677,290,462  2  56,049,508  56,223,898  0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合計 2,727,598,374  2,677,290,462  2  56,049,508  56,223,898  0   

備註： 

1. 廠用電量係指發電所內用電，即發電廠因運轉發電機所消耗於各項附屬設備之電能。 

2. 能源別欄位，請依照「抽蓄水力、火力（須區分燃煤、燃油、燃氣）、核能、慣常水力（須區分自有、承攬）、風力、太陽能、

廢棄物、沼氣、生質能、地熱、海洋能、其他」類別，進行填寫。 

3. 機組別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
4.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，請於備註註明，並免按機組別填報。惟若電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組，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。 

5.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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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淨發電量、自用電量 

能源別 電廠/發電

站名稱 
機組別 

淨發電量 自用電量 

備註 本年度實績

值(度)(A) 

上年度實績

值 

(度)(B) 

年度差異比

較 

(A/B-1)*100 

本年度實績

值(度)(C) 

上年度實績

值 

(度)(D) 

年度差異比

較 

(C/D-1)*100 

火力(燃

氣) 
星能電廠 

複循環

機組 
2,671,548,866  2,621,066,564  2     

 

          

合計 2,671,548,866  2,621,066,564  2      

備註： 

1. 自用電量係指廠商自行生產，使用於發電所之外，所有其他用途的電量，包括生產設備、辦公室、倉庫、其他附屬或輔助設備

等（即不含發電所內用電）。 

2. 能源別欄位，請依照「抽蓄水力、火力（須區分燃煤、燃油、燃氣）、核能、慣常水力（須區分自有、承攬）、風力、太陽能、

廢棄物、沼氣、生質能、地熱、海洋能、其他」類別，進行填寫。 

3. 機組別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
4.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，請於備註註明，並免按機組別填報。惟若電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組，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。 

5.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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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3 發電設備運作情形 

112年度 

(1)容量因數、可用率、最大出力值 

能源別 

電廠/發

電站名

稱 

機組別 

容量因數 可用率 最大出力值 

備註 
本年度 

實績值

(%)(A) 

上年度

實績值

(%)(B) 

年度差異

比較(%) 

(A/B-1)*100 

本年度 

實績值 

(%)(C) 

上年度 

實績值 

(%)(D) 

年度差異

比較(%) 

(C/D-1)*100 

本年度 

實績值 

(%)(E) 

上年度 

實績值 

(%)(F) 

年度差異

比較(%) 

(E/F-1)*100 

火力

(燃氣) 

星能 

電廠 

複循環

機組 
61  60  2  85  94  -10  109  109  0   

             

合計 61  60  2  85  94  -10  109  109  0   

備註： 

1. 能源別欄位，請依照「抽蓄水力、火力（須區分燃煤、燃油、燃氣）、核能、慣常水力（須區分自有、承攬）、風力、太陽能、

廢棄物、沼氣、生質能、地熱、海洋能、其他」類別，進行填寫。 

2. 機組別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
3.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，請於備註註明，並免按機組別填報。惟若電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組，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。 

4.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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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發電機組每度的低熱值毛熱耗率（LHV Gross） 

項目 電廠/發電站名稱 機組別 
本年度實績值   

(kcal/kwh) (A) 

上年度實績值   

(kcal/kwh) (B) 

年度差異比較(%) 

(A/B-1)*100 
備註 

汽力機       

複循環 星能電廠 複循環機組 1,631  1,627  0.2   

氣渦輪       

柴油機       

備註： 

1. 機組別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
2.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，請於備註註明，並免按機組別填報。惟若電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組，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。 

3.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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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4 燃料耗用量 

112年度 

(3)燃氣機組 

項目 
單

位 

期

初 

存

量 

進口量 
國內 

採購量 

毛熱

值 

(kcal/

m3) 

淨熱值 

(kcal/m3) 
使用量 

期末 

存量 

備

註 

1.天然氣
(NG1) 

立

方

公

尺 

  

    

  

2.液化天

然氣
(NG2) 

立

方

公

尺 

  

497,277,806  9,842  8,946  497,277,806  

  

3.其他          

  
備註： 

1. 燃料耗用量須包含發電機組試運轉期間所耗之燃料量。 

2. 熱值均採加權平均法做計算，並填報低位熱值（LHV）。 

3. 若所用燃料未列於上述，請填報於其他欄位並於備註欄填寫燃料種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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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5 機組停機容量 

112年度 

機組名稱 
停機事由 

(填報代碼) 

本年度 下年度 

停機 

裝置容量       

(瓩) 

停機期間 

停機 

裝置容量     

(瓩) 

停機期間 

複循環機組 K 7 506,855  
 01/02 18:23- 

    
01/03 04:07  

複循環機組 K 6 506,855  
  01/07 21:00- 

253,427.5  
 01/13 21:00- 

 01/09 06:00 01/14 00:00  

複循環機組 K 6 253,427.5  
 02/19 03:00- 

    
02/19 11:30  

複循環機組 K 5 253,427.5  
 02/23 17:38- 

    
02/23 21:28  

複循環機組 K 6 506,855  
 02/25 21:00- 

    
02/28 19:00  

複循環機組 K 6 506,855  
  03/04 21:00- 

    
 03/06 06:00 

複循環機組 K 6 253,428  
  03/10 23:00- 

    
 03/12 06:00 

複循環機組 K 6 506,855  
 05/12 21:00- 

    
05/14 06:00  

複循環機組 K 7 506,855  
 05/15 13:14- 

    
05/15 16:38  

複循環機組 K 6 506,855  
 06/10 09:00- 

    
06/12 06:00  

複循環機組 K 6 506,855  
 07/22 23:00- 

    
07/24 06:00  

複循環機組 K 6 506,855  
 08/23 23:00- 

506,855  
 02/08 21:00- 

08/24 00:00  02/09 00:00  

複循環機組 K10 506,855  
 08/24 00:00- 

506,855  
 02/09 00:00- 

09/01 00:00  02/26 23:52  

複循環機組 K10 506,855  
 09/01 00:00- 

    
09/29 18:00  

複循環機組 K 6 506,855  
  10/05 21:00- 

506,855  
 03/17 00:00- 

 10/09 10:00 03/18 00:00  

複循環機組 K 6 506,855  
  10/14 00:00- 

506,855  
 05/12 00:00- 

 10/14 16:00 05/13 00: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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複循環機組 K 6 253,428  
  10/14 16:00- 

506,855  
 06/09 00:00- 

 10/15 00:00 06/10 00:00  

複循環機組 K 16 253,428  
  10/20 19:32-   
 10/20 21:00 

複循環機組 K 6 506,855.0  
 10/21 06:00- 

506,855  
 07/14 00:00- 

10/21 17:00  07/15 00:00  

複循環機組 K 6 506,855.0  
 11/18 21:00- 

506,855  
 08/11 00:00- 

11/20 07:00  08/12 00:00  

複循環機組 K 6 506,855.0  
 12/30 21:00- 

01/01 00:00 
506,855  

 09/15 00:00- 

09/16 00:00  

複循環機組 K 6   506,855 
 11/10 00:00- 

11/11 00:00  

   

備註： 

1. 當機組或電廠遭遇計畫性停機（例如大修）與非計畫性停機（例如機電事故）等非正

常運轉或待機狀態時，需記錄填報。 

 機電事故定義：「發、輸、變設備不論待機或運轉中發生不意之障礙，不能正常啟用

或不能正常運轉而需停用時，一律列為事故。但發現設備運轉情況異常尚可繼續運轉

而不影響設備安全，經主管處轉洽電力調度處同意安排停用檢修者或由電力調度處安

排提前停用檢修者不列為事故，強迫跳脫仍算事故。」 

2. 機組名稱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
3. 停機事由欄位請依下列運轉情況填報代碼： 

代碼 運轉情況 代碼 運轉情況 

K 1 併聯 K13 線路工作 

K 2 解聯 K14 指令試運轉 

K 3 待機 K15 電力潮流限制 

K 4 跳脫 K16 外因跳機 

K 5 減載 K17 核一附屬設備全黑、起動氣渦輪機試機 

K 6 檢修，保養 K18 核二附屬設備全黑、起動氣渦輪機試機 

K 7 故障 K19 核三附屬設備全黑、起動氣渦輪機試機 

K 8 竣工試運轉 K20 設備超載 

K 9 乾燥運轉 K21 試運轉 

K10 大修 K22 爐管破 

 K10A 大修逾排程 K23 LNG 用量限制 

K11 單獨運轉 K24 中油 LNG 管路檢修 

K12 線路故障 KK 其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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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表 3-6 發電機組之空氣污染排放量 

112年度 

項目 
電廠/發

電站名稱 
機組別 

硫氧化物平均排放量(kg) 氮氧化物平均排放量(kg) 粒狀污染物平均排放量(kg) 

本年度 

實績值 

(A) 

上年度 

實績值 

(B) 

年度差異比較 

(A/B-1)*100 

本年度 

實績值 

(C) 

上年度 

實績值 

(D) 

年度差異比較 

(C/D-1)*100 

本年度 

實績值 

(E) 

上年度 

實績值 

(F) 

年度差異比較 

(E/F-1)*100 

燃煤機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燃氣機組 星能電廠 複循環 3,401 1,910 78.06 278,683 275,753 1.06 15,422 15,154 1.77 

燃油機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備註：機組別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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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7 未來 10 年發電機組設置規劃 

(略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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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發電業之年度售電報告 

主要揭露傳統發電業與再生能源發電業之售電狀況。其中，傳統

發電業僅能售予公用售電業；再生能源發電業則可售予公用售電業、

再生能源售電業及透過直供、轉供售予終端用戶。各發電業依其售電

對象填報相關內容，含售電量及用戶數。另外，針對售電予終端用戶

之再生能源發電業，須另填報未來 10 年售電計畫。 

項目 內容 表單編號 

1. 售予公用售電業

之售電量 
當年度各能源類別售電量 4-1 

2. 售予再生能源售

電業之售電量 

依據各能源類別及不同業者，當年

所售予各業者之電量 
4-2 

3. 直供予用戶之售

電量 

當年度之用戶名稱、行業別、售電

實績值 
4-3 

4. 轉供予用戶之售

電量 

當年度之用戶名稱、行業別、售電

實績值 
4-4 

5. 再生能源發電業：

未來 10 年售電計

畫 

未來 10 年每年的售電規劃量、每度

平均售價與用戶數。 4-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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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1 售予公用售電業之售電量 

112年度 

能源別 
本年度實績值  

(度)(A) 

上年度實績值  

(度)(B) 

年度差異比較(%) 

(A/B-1)*100 

火力(燃氣) 2,671,548,866 2,621,066,564  2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合計 2,671,548,866 2,621,066,564 2 

備註：能源別欄位，請依照「抽蓄水力、火力（須區分燃煤、燃油、燃氣）、核能、慣常水力

（須區分自有、承攬）、風力、太陽能、廢棄物、沼氣、生質能、地熱、海洋能、其他」

類別，進行填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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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2 售予再生能源售電業之售電量 

(略)  

 

表 4-3 直供予用戶之售電量 

(略)  

 

表 4-4 轉供予用戶之售電量 

(略) 

 

表 4-5 再生能源發電業：未來 10 年售電計畫＊ 

(略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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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收支實績比較表 

（1）收支實績比較表 

112年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台幣仟元 

項    目 
本年度實績數 

(A) 

去年度實績數 

(B) 

年度差異 

(A-B) 

1. 營業收入 10,546,097 9,114,399 1,431,698 

 電業收入 10,546,097 9,114,399 1,431,698 

 其他營業收入 0      0       0 

2. 營業支出 9,813,120 8,395,603 1,417,517 

營業成本 9,761,813 8,318,660 1,443,153 

營業費用 51,307 46,943 4,364 

其他收益及費損 0 30,000    (30,000) 

3. 營業收益(註) 732,977 718,796 14,181 

4. 稅後盈餘 606,733 193,281 413,452 

 

備註：發電業如扣除再生能源收入後之純益超過實收資本額 10%，則另需編製下表(2)調整後

之收支實績表。若為再生能源發電業則免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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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配合電業法第六十四條純益規範：「發電業不含再生能源發電部分之收益超

過實收資本額一定比例部分，依規定提撥相當數額。」故，發電業如扣除再生

能源收入後之稅後純益超過實收資本額 10%，則另需編製下表(2)調整後之收支

實績表。若為再生能源發電業則免附。 

（2）調整後之收支實績表 

112年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台幣仟元 

項    目 本年度實績數 

1. 營業收入 10,546,097 

 電業收入 10,546,097 

 其他營業收入       0 

 減：再生能源收入      0 

2. 營業支出 9,813,120 

營業成本 9,761,813 

營業費用 51,307 

其他收益及費損 0 

 減：再生能源成本及費用 0 

3. 不含再生能源收益之營業收益(1-2) 732,977 

4. 不含再生能源收益之稅後盈餘             606,733 

5. 實收資本額 3,000,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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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年度財務報告＊(詳附件) 

  電業除填報年度收支實績比較表外，另須繳交年度財務報告，包含資產負債

表、綜合損益表、權益變動表、現金流量表及其附註或附表。並且，考量各電業

因經營型態不同，財報科目可能會有所差異，因此針對年度財務報告不另行訂定

表單格式。 

  另考量年度財務報告所涵蓋之資訊範圍較廣，亦包含部分敏感資訊。因此，

基於業者營業秘密之考量，年度財務報告申報後將不予以公開。 

  電業之組織型態若為公開發行之股份有限公司，則除了繳交年度財務報告，

尚須編製最近五年度之財務報告，包含資產負債表、綜合損益表及財務分析表。 

  另考量年度財務報告所涵蓋之資訊範圍較廣，亦包含部分敏感資訊。因此，

基於業者營業秘密之考量，最近五年度之財務報告申報後將不予以公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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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最近五年度之資產負債表＊ 

（1）資產負債表-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 

 單位：新台幣仟元  

      年 

項           度 

         目 

最  近  五  年  度  財  務  資  料 （ 註 1 & 註 5 ） 當 年 度 截 至 

 113 年 3月 31

日 

財務資料（註3） 

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

流 動 資 產 1,785,397  1,744,742 1,727,988 3,133,426 4,079,727 

不適用 

不動產、廠房及設

備 （ 註 2 ） 
824,702  718,427 631,833   515,140   685,111 

無 形 資 產    87 -        74        43        13 

其他資產（註2） 6,086,342  5,590,826 5,170,242 4,544,725 3,820,204 

資 產 總 額 8,696,528  8,053,995 7,530,137 8,193,334 8,585,055 

流動負債 
分配前 1,385,324 1,156,114 1,042,482 2,044,508 2,115,910 

分配後 1,691,324 1,480,114 1,432,482 2,284,508 （註 4） 

非 流 動 負 債 1,374,660 967,408 540,288 402,024 350,046 

負債總額 
分配前 2,759,984 2,123,522 1,582,770 2,446,532 2,465,956 

分配後  3,065,984 2,447,522 1,972,770 2,686,532 （註 4） 

歸屬於母公司業主

之 權 益 
-  - - - - 

  股   本 3,000,000  3,000,000  3,000,000 3,000,000 3,000,000 

  資 本 公 積 11,275  11,275  11,275 11,275 11,275 

保 留 

盈 餘 

分配前 2,925,269 2,919,198 2,936,092 2,735,527 3,107,824 

分配後 2,619,269 2,595,198 2,546,092 2,495,527 （註 4） 

  其 他 權 益 - - - - - 

  庫 藏 股 票 - - - - - 

非 控 制 權 益 - - - - - 

權 益 

總    額 

分配前 5,936,544 5,930,473 5,947,367 5,746,802 6,119,099 

分配後 5,630,544 5,606,473 5,557,367 5,506,802 （註 4） 

註 1：108~112年度財務資料經會計師查核簽證。 

註 2：當年度曾辦理資產重估價者，應予列註辦理日期及重估增值金額：無。 

註 3：本公司為公開發行公司，依規定無須出具第一季季報，故不適用。 

註 4：112年度盈餘分配議案已於 113年 3月 12日經董事會決議，尚待 113年度股東會決議通過。 

註 5：本公司自 104年度起適用業經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發佈且經金管會認可之 IFRSs及相關

證券發行人財務報表編製準則修訂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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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資產負債表-我國財務會計準則  

 

單位：新台幣仟元  

年  度 

項  目 

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資 料 ( 註 ) 

108 109 110 111 112 

流 動 資 產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04年已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，故不適用 

基 金 及 投 資 

固 定 資 產 

無 形 資 產 

其 他 資 產 

資 產 總 額 

流 動
 
分 配 前 

負 債
 
分 配 後 

長 期 負 債 

其 他 負 債 

負 債
 
分 配 前 

總 額
 
分 配 後 

股 本 

資 本 公 積 

保 留 

盈 餘 

分 配 前 

分 配 後 

金 融 商 品 

未 實 現 ( 損 ) 益 

累 積 換 算 調 整 數 

未認列為退休金成本

之 淨 損 失 

股東權益 

總 額 

分 配 前 

分 配 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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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最近五年度之綜合損益表＊ 

（1）綜合損益表-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 

  單位：新台幣仟元，惟每股盈餘為新台幣元 

          年  度 

 

 項    目 

最  近  五  年  度  財  務  資  料 （ 註 1 & 註 3 ） 當 年 度 截 至 

 113年 3月 31

日 

財務資料（註2） 
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

營 業 收 入 6,361,712 4,692,940 5,225,265 9,114,399 10,546,097 

  

不適用 

營 業 毛 利 581,377 437,374 465,716 795,739 784,284 

營 業 損 益 536,905 373,629 422,056 718,796 732,977 

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(7,269) (705) 8,228 (379,075) 27,765 

稅 前 淨 利 529,636 372,924 430,284 339,721 760,742 

繼 續 營 業 單 位 

本 期 淨 利 423,709 298,339 342,781 193,281 606,733 

停 業 單 位 損 失 - - - - - 

本期淨利（損） 423,709 298,339 342,781 193,281 606,733 

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

（ 稅 後 淨 額 ） 601 1,590 (1,887) (3,846) 5,564 

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424,310 299,929 340,894 189,435 612,297 

淨 利 歸 屬 於 

母 公 司 業 主 - - - - - 

淨利歸屬於非控制

權 益 - - - - - 

綜合損益總額歸屬

於 母 公 司 業 主 - - - - - 

綜合損益總額歸屬

於 非 控 制 權 益 - - - - - 

每 股 盈 餘 1.41 0.99 1.14 0.64 2.02 

註 1：108~112年度財務資料經會計師查核簽證。 

註 2：本公司為公開發行公司，依規定無須出具第一季季報，故不適用。 

註 3：本公司自 104年度起適用業經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發佈且經金管會認可之 IFRSs及相關證券發

行人財務報表編製準則修訂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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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損益表-我國財務會計準則 
 

單位：新台幣仟元，惟每股盈餘為新台幣元  

年 度 

項 目 

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資 料 ( 註 ) 

108 109 110 111 112 

營業收入 

104年已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，故不適用 

營業毛利 

營業損益 

營業外收入及利益 

營業外費用及損失 

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損

益 

繼續營業部門損益 

停業部門損益 

非常損益 

會計原則變動之累積

影響數 

本期損益 

每股盈餘（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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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最近五年度之財務分析表＊ 

（1）財務分析表-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 

             年   度（註

1） 

分析項目(註 3&4) 

分析項目（註 3&4） 

最  近  五  年  度  財  務  分  析 當 年 度 截 至 
113年 3 月 31 日 

（註 2）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

財

務

結

構

（

％

） 

負債占資產比率 31.74 26.37 21.02 29.86 28.72 

不適用 

長期資金占不動產、廠房

及設備比率 886.53 960.14 1026.80 1193.62 944.25 

償

債

能

力

％ 

流動比率 128.88 150.91 165.76 153.26 192.81 

速動比率 127.94 149.69 163.91 150.80 190.07 

利息保障倍數 27.60 30.46 91.74 221.60 1,820.96 

經

營

能

力 

應收款項週轉率（次） 10.23 9.83 11.54 12.36 11.81 

平均收現日數 36 37 32 30 31 

存貨週轉率（次） - - - - - 

應付款項週轉率（次） 7.20 4.91 5.49 7.65 7.30 

平均銷貨日數 - - - - - 

不動產、廠房及設備週轉

率（次） 7.08 6.08 7.74 15.89 17.57 

總資產週轉率（次） 0.72 0.56 0.67 

 

1.16 1.26 

獲

利

能

力 

資產報酬率（％） 4.97 3.68 4.45 2.47 7.24 

權益報酬率（％） 7.20 5.03 5.77 3.31 10.23 

占實收資本

比率(%) 

營業利益 
17.90 12.45 14.07 23.96 24.43 

稅前純益 17.65 12.43 14.34 11.32 25.36 

純益率（％） 6.66 6.36 6.56 2.12 5.75 

每股盈餘（元） 1.41 0.99 1.14 0.64 2.02 

現

金

流

量 

現金流量比率（％） 71.93 62.61 107.22 55.91 57.61 

現金流量允當比率（％） 142.40 169.30 220.27 257.99 283.18 

現金再投資比率（％） 8.53 5.46 10.78 10.54 12.90 

槓

桿

度 

營運槓桿度 1.74 2.01 1.70 1.51 1.54 

財務槓桿度 1.04 1.04 1.01 1.00 1.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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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財務比率變動分析說明： 

1.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、廠房及設備比率下降，主要係 112年為機組效率改善工程資本

化所致。 

2. 流動及速動比率上升，主要係 112年度流動資產增加所致。 

3. 利息保障倍數上升，主要係 112年利息費用減少所致。 

4. 應付款項週轉率下降，主要係 112年平均應付款項增加所致。 

5. 不動產、廠房及設備週轉率上升，主要係 112年銷貨淨額大幅增加所致。 

6. 代表獲利能力之相關比率上升，主要係 112年售電收入增加所致。 

7. (1)現金流量比率上升：主要係 112年度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較 111年度增加。 

(2)現金流量允當比率上升：主要係 112年度之最近 5年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較 

111年度增加。 

註 1：108~112年度財務資料均係經會計師查核簽證。 

註 2：本公司為公開發行公司，依規定無須出具第一季季報，故不適用。 

註 3：因融資租賃性質特殊，計算應收款項週轉率及平均收現日數時，並不將與融資租賃有關 

之融資租賃利息收入及應收租賃款等金額列入計算基礎。 

註 4：本公司於轉換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後，因適用融資租賃會計處理，主要不動產、廠房及設 

備轉列應收租賃款，致本期長期資金佔不動產、廠房及設備比率較適用我國財務會計準則計算之比

率為高。 

註 5：各項財務分析比率之計算公式說明如下： 

(1) 財務結構 

A. 負債占資產比率＝負債總額／資產總額。 

B.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、廠房及設備比率＝（權益總額＋非流動負債）／ 不動產、廠房及設備淨

額。 

(2) 償債能力 

A. 流動比率＝流動資產／流動負債。 

B. 速動比率＝（流動資產－存貨－預付費用）／流動負債。 

C. 利息保障倍數＝所得稅及利息費用前純益／本期利息支出。 

(3) 經營能力 

A. 應收款項(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)週轉率＝ 銷貨淨額／各期平均應收款

項(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)餘額。 

B. 平均收現日數＝365／應收款項週轉率。 

C. 存貨週轉率＝銷貨成本／平均存貨額。 

D. 應付款項(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)週轉率＝ 銷貨成本／各期平均應付款

項(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)餘額。 

E. 平均銷貨日數＝365／存貨週轉率。 

F. 不動產、廠房及設備週轉率＝銷貨淨額／平均不動產、廠房及設備淨額。 

G. 總資產週轉率＝銷貨淨額／平均資產總額。 

(4) 獲利能力 

A. 資產報酬率＝〔稅後損益＋利息費用×（１－稅率）〕／ 平均資產總額。 

B. 權益報酬率＝稅後損益／平均權益總額。 

C. 純益率＝稅後損益／銷貨淨額。 

D. 每股盈餘＝（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損益－特別股股利）／加權平均已發行股數。（註 6） 

(5) 現金流量 

A. 現金流量比率＝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／流動負債。 

B. 淨現金流量允當比率＝最近五年度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／最近五年度(資本支出＋存貨增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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額＋現金股利)。 

C. 現金再投資比率＝(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－現金股利)／(不動產、廠房及設備毛額＋長期投資

＋其他非流動資產＋營運資金)。(註 7) 

(6) 槓桿度： 

A. 營運槓桿度＝(營業收入淨額－變動營業成本及費用) ／ 營業利益(註 8)。 

B. 財務槓桿度＝營業利益 ／ (營業利益－利息費用)。 

註 6：上開每股盈餘之計算公式，在衡量時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： 

(1) 以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為準，而非以年底已發行股數為基礎。 

(2) 凡有現金增資或庫藏股交易者，應考慮其流通期間，計算加權平均股數。 

(3) 凡有盈餘轉增資或資本公積轉增資者，在計算以往年度及半年度之每股盈餘時，應按增資比例

追溯調整，無庸考慮該增資之發行期間。 

(4) 若特別股為不可轉換之累積特別股，其當年度股利（不論是否發放）應自稅後淨利減除、或增

加稅後淨損。特別股若為非累積性質，在有稅後淨利之情況，特別股股利應自稅後淨利減除；

如為虧損，則不必調整。 

註 7：現金流量分析在衡量時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： 

(1) 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係指現金流量表中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數。 

(2) 資本支出係指每年資本投資之現金流出數。 

(3) 存貨增加數僅在期末餘額大於期初餘額時方予計入，若年底存貨減少，則以零計算。 

(4) 現金股利包括普通股及特別股之現金股利。 

(5) 不動產、廠房及設備毛額係指扣除累計折舊前之不動產、廠房及設備總額。 

註 8：發行人應將各項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依性質區分為固定及變動，如有涉及估計或主觀判 

斷，應注意其合理性並維持一致。 

註 9：外國公司前開有關占實收資本比率，則改以占淨值比率計算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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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財務分析表-我國財務會計準則  
             年   度 

 

 

分析項目 

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分 析 

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

財

務

結

構

（

％

） 

負債占資產比率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04年已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，故不適用 

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 

償

債

能

力

％ 

流動比率 

速動比率 

利息保障倍數 

經

營

能

力 

應收款項週轉率（次） 

平均收現日數 

存貨週轉率（次） 

應付款項週轉率（次） 

平均銷貨日數 

固定資產週轉率（次） 

總資產週轉率（次） 

獲

利

能

力 

資產報酬率（％） 

股東權益報酬率（％） 

占實收 

資本比率

（％） 

營業利益 

稅前純益 

純益率（％） 

每股盈餘（元） 

現

金

流

量 

現金流量比率（％） 

現金流量允當比率（％） 

現金再投資比率（％） 

槓

桿

度 

營運槓桿度 

財務槓桿度 

 

 

註 1：各項財務分析比率之計算公式說明如下： 

(1) 財務結構 
A. 負債占資產比率＝負債總額／資產總額。 
B. 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＝（股東權益淨額＋長期負債）／ 固定資產淨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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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償債能力 
A. 流動比率＝流動資產／流動負債。 
B. 速動比率＝（流動資產－存貨－預付費用）／流動負債。 
C. 利息保障倍數＝所得稅及利息費用前純益／本期利息支出。 

(3) 經營能力 
A. 應收款項(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)週轉率＝ 銷貨淨額／各期平均應收款項(包括應

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)餘額。 
B. 平均收現日數＝365／應收款項週轉率。 
C. 存貨週轉率＝銷貨成本／平均存貨額。 
D. 應付款項(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)週轉率＝ 銷貨成本／各期平均應付款項(包括應

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)餘額。 
E. 平均銷貨日數＝365／存貨週轉率。 
F. 固定資產週轉率＝銷貨淨額／平均固定資產淨額。 
G. 總資產週轉率＝銷貨淨額／平均資產總額。 

(4) 獲利能力 
A. 資產報酬率＝〔稅後損益＋利息費用×（１－稅率）〕／ 平均資產總額。 
B. 股東權益報酬率＝稅後損益／平均股東權益淨額。 
C. 純益率＝稅後損益／銷貨淨額。 
D. 每股盈餘＝（稅後淨利－特別股股利）／加權平均已發行股數。 

(5) 現金流量 
A. 現金流量比率＝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／流動負債。 
B. 淨現金流量允當比率＝最近五年度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／最近五年度(資本支出＋存貨增加額＋現金

股利)。 
C. 現金再投資比率＝(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－現金股利)／(固定資產毛額＋長期投資＋其他資產＋營運

資金)。 
(6) 槓桿度： 

A. 營運槓桿度＝(營業收入淨額－變動營業成本及費用) ／ 營業利益。 
B. 財務槓桿度＝營業利益 ／ (營業利益－利息費用)。 

註 2：上開每股盈餘之計算公式，在衡量時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： 
(1) 以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為準，而非以年底已發行股數為基礎。 
(2) 凡有現金增資或庫藏股交易者，應考慮其流通期間，計算加權平均股數。 
(3) 凡有盈餘轉增資或資本公積轉增資者，在計算以往年度及半年度之每股盈餘時，應按增資比例追溯調

整，無庸考慮該增資之發行期間。 
(4) 若特別股為不可轉換之累積特別股，其當年度股利（不論是否發放）應自稅後淨利減除、或增加稅後淨

損。特別股若為非累積性質，在有稅後淨利之情況，特別股股利應自稅後淨利減除；如為虧損，則不必
調整。 

註 3：現金流量分析在衡量時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： 
(1) 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係指現金流量表中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數。 
(2) 資本支出係指每年資本投資之現金流出數。 
(3) 存貨增加數僅在期末餘額大於期初餘額時方予計入，若年底存貨減少，則以零計算。 
(4) 現金股利包括普通股及特別股之現金股利。 
(5) 固定資產毛額係指扣除累計折舊前之固定資產總額。 

註 4：發行人應將各項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依性質區分為固定及變動，如有涉及估計或主觀判斷，應 
注意其合理性並維持一致。 
 
 

八、關係企業之關係概況＊ 

(略) 

 

 

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